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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76� � �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 2014-081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7

月

31

日召

开的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在保证募投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金额为人民币

15,000

万元

，

使用期限自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起不超过

12

个月

，

具体期限为从

2014

年

8

月

1

日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的相关公告

。

公司本次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15,000

万

元

。

截止

2014

年

12

月

2

日

，

公司已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15,000

万元

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同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

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

特此公告

。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一四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123� � � � �证券简称：荣信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9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并重新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股东左强先生于

2013

年

12

月

26

日以其持有的本公司的部分股权

42,194,

09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8.37%

）

质押给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2014

年

12

月

2

日

，

本公司接到左强先生

（

左强持有本公司股份

58,589,732

股

，

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

11.62%

）

的通知

，

左强先生于

2014

年

11

月

26

日与质权人宏源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

42,194,090

股股份

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

2014

年

12

月

1

日

，

左强先生以其持有的本公司的部分股权

34,782,700

股

（

占公司

总股本的

6.90%

）

质押给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质押期限自

2014

年

12

月

1

日至质押

担保范围内的债权得到全部清偿后解除

。

左强先生已于

2014

年

12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重新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

截止

2014

年

12

月

1

日

，

左强先生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

34,782,700

股

，

占公司总股

本的

6.90%

。

特此公告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2月 3日

证券代码：002349� � �证券简称：精华制药 公告编号：2014-062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江苏金丝利药业有限公司

完成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变更登记手续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9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投资江苏金丝利药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金丝利

药业

"

）

的议案

》，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7,778.5

万元增资金丝利药业

，

拥有金丝利药业

49%

股权

，

成为金丝利药业第一大股东

，

并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

内容详见

2014

年

9

月

30

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对外投资公

告

》。

2014

年

12

月

2

日

，

金丝利药业已完成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

，

取得无锡市宜兴

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相关信息如下

：

注册号

：

320282000016018

名称

:

江苏金丝利药业有限公司

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宜兴环科园茶泉路

18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

：

朱春林

注册资本

：

5,882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冻干粉针剂

、

生物工程产品

（

注射用重组人白细胞介素

-2

）

的制造

；

金丝

利牌灵芝孢子粉胶囊的分装

、

销售

；

预包装食品的批发与零售

；

二类

6840

体外诊断试

剂的制造

、

销售

；

药品技术的研究

、

开发

、

转让

、

咨询服务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2月 3日

证券代码:600184� � �股票简称:光电股份 编号:临 2014-44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

、

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１

月

，

公司累计获得政府各类补助资金

１０８．５６

万元

，

具体情况

如下

：

单位

：

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政府补助依据

到账

时间

备注

１

２０１３

年工业经济平稳发展专项资

金

２

《

关于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发展

的意见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全资子公司新华光公

司

２

２０１３

年湖北省

“

重点产业创新团

队

”

１０

《

２０１３

年湖北省

“

重点产业创

新团队

”

项目实施办法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全资子公司新华光公

司

３

稳岗补贴

４９．１

《

襄阳市稳定就业岗位补贴实

施办法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全资子公司新华光公

司

４ ２０１３

年外贸出口补助

１７．４６

《

关于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发展

的意见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全资子公司新华光公

司

５

设备共享补助

３０

《

西安市促进技术交易

、

设备

共享奖励补助实施细则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全资子公司防务公司

合计

１０８．５６

二

、

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

》

有关规定

，

上述补贴计入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营业外收

入

，

具体的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

特此公告

。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538� � � �证券简称：司尔特 公告编号：2014-53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

（

临时

）

会议于

2014

年

12

月

2

日在公司七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

通知于

2014

年

11

月

26

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

，

实到

9

名

，

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金国

清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合法有

效

。

本次董事会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

1

、

审议通过

《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司尔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议案

》

为适应市场多元化发展格局

，

拓展公司的营销渠道

，

创新业务模式

,

利用自身线

下的品牌

、

技术与服务优势

，

依托公司测土配方施肥研究基地的大数据支撑

，

结合线

下已成熟的各乡镇

、

村门店网络及仓储物流资源

，

稳步实施全渠道的电子商务拓展战

略

，

从而有效满足日益发展的线上线下消费趋势与广大农村土地流转后的新需求

，

提

高市场竞争能力

。

公司拟以自筹资金出资

5,000

万元在上海自贸区内设立全资子公

司

"

上海司尔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

（

以下简称

"

上海公司

"

），

并委派金政辉为上海公司

执行董事

，

委派管广林为上海公司监事

。

上海公司设立后

，

将开展以网上农资和化工

原料交易

（

包括但不限于化肥

、

农药

、

农机具

、

农膜等

）、

网下农资销售配送到村到户服

务

、

初级农产品购销和农业生产资料的进出口业务

。

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在董事

会权限范围之内

，

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

投票结果

：

全体董事以

9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

公司

《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司尔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公告

》

登载于

2014

年

12

月

3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

com.cn

）。

特此公告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日

附件

：

简历

金政辉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1974

年

1

月出生

，

汉族

，

中共党员

，

硕

士研究生学历

。

1995-1997

年

，

在宁国化肥厂

（

司尔特公司前身

）

担任财务科长

；

1998-

2001

年

，

历任宁国市经贸委职教科长

、

宁国市梅林镇副镇长

；

2002-2010

年

，

历任团省

委科技文化发展中心和安徽省幼儿智力开发中心宣传科长

、

主任助理

、

副主任

、

主任

（

其中

：

2006-2008

年

，

挂职任安徽省环保厅环境监察局副局长

）；

2010-2012

年

，

任安

徽省环保厅信息中心副主任

；

2013

年

4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

、

总经理

。

金政辉先生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金国清先生之子

，

与董事金平辉女士系姐弟关

系

，

与公司控股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监高人员无关联关系

，

亦不持有本公司股票

；

未

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管广林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1980

年

10

月出生

，

汉族

，

中共党员

，

大学本科学历

，

会计师职称

，

2003-2005

年

，

在安徽省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财

务会计

；

2006-2008

年

，

在金美佳电子

（

深圳

）

有限公司任财务经理

；

2009-2011

年

，

任

安徽中鼎飞彩有限公司财务副经理

；

2011

年至今在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任财务部副部长

。

管广林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监高人员无关联关系

，

亦不持有本

公司股票

；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证券代码:002538� � �证券简称:司尔特 公告编号:2014-54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司尔特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

上海司尔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为新设立公司

，

目前为筹建阶段

，

需取得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后成立

。

2014

年

12

月

2

日

，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

司

"

）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司尔特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公司自筹资金

5,000

万元在上海自贸区设立

全资子公司上海司尔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

现将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的情况公告如

下

：

一

、

设立全资子公司的情况概述

1

、

为适应市场多元化发展格局

，

拓展公司的营销渠道

，

创新业务模式

，

利用自身

线下的品牌

、

技术与服务优势

，

依托公司测土配方施肥研究基地的大数据支撑

，

结合

线下已成熟的各乡镇

、

村门店网络及仓储物流资源

，

稳步实施全渠道的电子商务拓展

战略

，

从而有效满足日益发展的线上线下消费趋势与广大农村土地流转后的新需求

，

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

公司拟以自筹资金出资

5,000

万元在上海自贸区内设立全资子公

司

"

上海司尔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

（

以下简称

"

上海公司

"

），

并委派金政辉为上海公司

执行董事

，

委派管广林为上海公司监事

。

上海公司设立后

，

将开展以网上农资和化工

原料交易

（

包括但不限于化肥

、

农药

、

农机具

、

农膜等

）、

网下农资销售配送到村到户服

务

、

初级农产品购销和农业生产资料的进出口业务

。

2

、

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投资

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

，

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

3

、

本次的对外投资

，

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已经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八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

。

二

、

投资主体介绍

投资主体为本公司

，

无其他投资主体

。

本次出资事项由公司在成立的全资子公司

章程中作出约定

，

故无需签定对外投资合同

。

三

、

拟设立上海公司的基本情况

（

1

）

公司名称

：

上海司尔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

公司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

准为准

）；

（

2

）

注册地址

：

上海

；

（

3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5,000

万元

，

100%

由公司出资

；

（

4

）

出资方式及来源

：

现金出资

（

自筹

）；

（

5

）

法定代表人

：

金政辉

；

（

6

）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

7

）

经营范围

：

网上农资和化工原料交易

（

包括但不限于化肥

、

农药

、

农机具

、

农膜

等

）、

网下农资销售配送到村到户服务

、

初级农产品购销和农业生产资料的进出口业

务

。（

暂定

，

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

（

8

）

治理结构

：

委派金政辉先生任上海公司执行董事

，

委派管广林先生任上海公

司监事

。

三

、

设立上海公司的目的

为适应市场多元化发展格局

，

拓展公司的营销渠道

，

创新业务模式

,

利用自身线

下的品牌优势

、

技术与服务优势

，

将产品全方位覆盖到销售区域内广大农村

，

依托公

司测土配方施肥研究基地的大数据支撑

，

减少农村面源污染

，

使农户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增产增收

，

稳步实施全渠道的电子商务拓展战略

，

从而有效满足日益发展的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消费趋势

，

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

四

、

设立上海公司对本公司的影响

1

、

拟设立全子公司在以后的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市场风险和管理风险

，

新业务

模式的经营业绩有待观察

。

2

、

本次出资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重大影响

。

五

、

备查文件

1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538� � � �证券简称:司尔特 编号:2014-55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近期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1

份

，

具体情况如下

：

1

、

专利名称

：

一种叉车专用钩物架

发明人

：

金政辉

；

杨友坤

专利号

：

ZL 2014 2 0304776.8

专利申请日

：

2014

年

06

月

06

日

专利权人

：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

：

2014

年

11

月

05

日

专利权期限

：

10

年

上述实用新型专利已在公司的生产经营中获得应用

，

能有效提高装卸效率

，

提升

装卸自动化水平

。

对本期公司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

特此公告

。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512� � �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14-074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正在筹

划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相

关规定

，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本公司股票

（

股票简称

：

达华智

能

，

股票代码

：

002512

）

自

2014

年

11

月

19

日开市起停牌

，

分别于

2014

年

11

月

19

日披露了

《

达华智能

：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

072

）、

2014

年

11

月

26

日披露了

《

达华智能

：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

公

告编号

：

2014-073

），

详情请见

2014

年

11

月

19

日

、

2014

年

11

月

26

日的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www.

cninfo.com.cn

）。

现公司确认本次停牌的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因有关事项尚

存在不确定性

，

为了维护投资者的利益

，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

根

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相关规定

，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

，

本公司股票

（

股票简称

：

达华智能

，

股票代码

：

002512

）

自

2014

年

12

月

3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

本公司承诺争取停牌时间不超过

30

个自然日

，

即承诺

争取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披露符合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

要求的重大资产重

组预案

（

或报告书

），

公司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

组预案

（

或报告书

）

后复牌

。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

或报告书

），

公司将

根据重组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

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

申请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

，

公司股票将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开市时起复牌

，

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

。

公司提出延期复牌申请并获交易所同意的

，

公司承诺累计停牌

时间不超过

3

个月

，

如公司仍未能在延期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

或

报告书

），

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

。

如本公司

（

或本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的

，

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

，

公司承诺

自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股票将在公司披

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

谨慎投资

。

特此公告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四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512� �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14-075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12

月

2

日收到深圳市国际招标有限公司发来的

《

中标通知书

》，

确认公司为

"

中山市

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运营单位招标项目

"

（

以下简称

"

本次招标项目

"

）

的中标供应商

。

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11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上披露了

《

达华智能

：

关于中

标项目的的提示性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063

）。

一

、

中标情况概述

：

深圳市国际招标有限公司受中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的委托

，

就

"

中山市

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运营单位招标项目

"

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进行采

购

，

按规定程序进行了开标

、

评标

，

经评审委员会

，

采购人确认

，

公司为本次

招标项目的中标供应商

。

采购人名称

：

中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采购表编号

：

工贸

（

14

）

0068

项目编号

：

0658-1401SZTC6219

中标项目内容

：

中山市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运营单位

（

1

项

）

中标金额

:

人民币叁仟玖佰壹拾壹万元整

（

￥39,110,000.00

）

中标人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公司将在接此通知书后在三十日内依照

《

采购法

》、《

合同法

》

的规

定并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和投标文件的承诺与中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签订政府采购书面合同

。

二

、

中标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

公司收到

《

中标通知书

》

后

，

将尽快与中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签订正式

的政府采购合同

。

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积极的

影响

，

并有利于促进公司在食品溯源领域的发展

。

公司将根据与中山市经济

和信息化局签订的合同要求以及会计准则等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本次招

标项目的合同收入

。

三

、

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

截止本公告日

，

公司暂未与中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签订正式的政府采

购合同

，

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

，

具体内容以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

；

项目

的履行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外界环境

、

人力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造成的

风险

。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

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

四

、

备查文件

：

《

中标通知书

》

特此公告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000024、200024� � � � �证券简称:招商地产、招商局 B� � � �公告编号:【CMPD】2014-080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１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议案

。

２

、

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

一

、

会议召开的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

报

》、《

证券日报

》

和

《

香港商报

》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刊登了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

日下午

２

：

３０

在深圳

蛇口南海意库

３

号楼

４０４

会议室召开

。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

合的方式

。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由董事长孙承铭主持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

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和本公司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二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８４

人

，

代表股份

１

，

５４８

，

７０９

，

３４６

股

，

占本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６０．１２％

，

其中

：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４０

人

，

代表股份

１

，

２１２

，

３２８

，

８４１

股

，

占本公司

Ａ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５８．６６％

。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１１

人

，

代表股份

１

，

０４３

，

４９３

，

５５３

股

；

通过网络投票的

Ａ

股股东共

２９

人

，

代表股

份

１６８

，

８３５

，

２８８

股

。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４４

人

，

代表股份

３３６

，

３８０

，

５０５

股

，

占本公司

Ｂ

股股

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６６．０８％

。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４２

人

、

代表股份

３３６

，

３６２

，

００５

股

；

通过网络投票的

Ｂ

股股东共

２

人

，

代表股份

１８

，

５００

股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炯律

师

、

张森林律师列会见证

。

三

、

会议的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超过三分之二的表决权通过

，

会议以

特别决议通过了议案

１－７

，

以普通决议通过了议案

８

；

其中

，

议案

８

涉及关联交

易

，

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回避了对议案

８

的表决

。

各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议案

１

、

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

，

５４８

，

７０９

，

３４６ １

，

５４８

，

６４１

，

９４６ ９９．９９６％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０４％ １２

，

０００ ０．００１％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

，

２１２

，

３２８

，

８４１ １

，

２１２

，

３１６

，

８４１ ９９．９９９％ － ０．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０．００１％

与会

Ｂ

股股东

３３６

，

３８０

，

５０５ ３３６

，

３２５

，

１０５ ９９．９８４％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１６％ － ０．０００％

其中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１１

，

９４８

，

８１２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６８％

；

反对

５５

，

４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

；

弃权

１２

，

０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

。

议案

２

、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议案

议案

２．１

发行证券的种类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

，

５４８

，

７０９

，

３４６ １

，

５４８

，

５９３

，

４４６ ９９．９９３％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０４％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

，

２１２

，

３２８

，

８４１ １

，

２１２

，

２６８

，

３４１ ９９．９９５％ － ０．０００％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５％

与会

Ｂ

股股东

３３６

，

３８０

，

５０５ ３３６

，

３２５

，

１０５ ９９．９８４％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１６％ － ０．０００％

其中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１１

，

９００

，

３１２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４５％

；

反对

５５

，

４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

；

弃权

６０

，

５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９％

。

议案

２．２

发行规模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

，

５４８

，

７０９

，

３４６ １

，

５４８

，

５９３

，

４４６ ９９．９９３％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０４％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

，

２１２

，

３２８

，

８４１ １

，

２１２

，

２６８

，

３４１ ９９．９９５％ － ０．０００％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５％

与会

Ｂ

股股东

３３６

，

３８０

，

５０５ ３３６

，

３２５

，

１０５ ９９．９８４％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１６％ － ０．０００％

其中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１１

，

９００

，

３１２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４５％

；

反对

５５

，

４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

；

弃权

６０

，

５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９％

。

议案

２．３

可转债存续期限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

，

５４８

，

７０９

，

３４６ １

，

５４８

，

５９３

，

４４６ ９９．９９３％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０４％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

，

２１２

，

３２８

，

８４１ １

，

２１２

，

２６８

，

３４１ ９９．９９５％ － ０．０００％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５％

与会

Ｂ

股股东

３３６

，

３８０

，

５０５ ３３６

，

３２５

，

１０５ ９９．９８４％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１６％ － ０．０００％

其中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１１

，

９００

，

３１２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４５％

；

反对

５５

，

４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

；

弃权

６０

，

５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９％

。

议案

２．４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

，

５４８

，

７０９

，

３４６ １

，

５４８

，

５９３

，

４４６ ９９．９９３％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０４％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

，

２１２

，

３２８

，

８４１ １

，

２１２

，

２６８

，

３４１ ９９．９９５％ － ０．０００％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５％

与会

Ｂ

股股东

３３６

，

３８０

，

５０５ ３３６

，

３２５

，

１０５ ９９．９８４％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１６％ － ０．０００％

其中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１１

，

９００

，

３１２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４５％

；

反对

５５

，

４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

；

弃权

６０

，

５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９％

。

议案

２．５

债券利率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

，

５４８

，

７０９

，

３４６ １

，

５４８

，

５９３

，

４４６ ９９．９９３％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０４％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

，

２１２

，

３２８

，

８４１ １

，

２１２

，

２６８

，

３４１ ９９．９９５％ － ０．０００％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５％

与会

Ｂ

股股东

３３６

，

３８０

，

５０５ ３３６

，

３２５

，

１０５ ９９．９８４％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１６％ － ０．０００％

其中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１１

，

９００

，

３１２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４５％

；

反对

５５

，

４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

；

弃权

６０

，

５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９％

。

议案

２．６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

，

５４８

，

７０９

，

３４６ １

，

５４８

，

５９３

，

４４６ ９９．９９３％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０４％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

，

２１２

，

３２８

，

８４１ １

，

２１２

，

２６８

，

３４１ ９９．９９５％ － ０．０００％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５％

与会

Ｂ

股股东

３３６

，

３８０

，

５０５ ３３６

，

３２５

，

１０５ ９９．９８４％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１６％ － ０．０００％

其中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１１

，

９００

，

３１２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４５％

；

反对

５５

，

４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

；

弃权

６０

，

５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９％

。

议案

２．７

转股期限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

，

５４８

，

７０９

，

３４６ １

，

５４８

，

５９３

，

４４６ ９９．９９３％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０４％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

，

２１２

，

３２８

，

８４１ １

，

２１２

，

２６８

，

３４１ ９９．９９５％ － ０．０００％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５％

与会

Ｂ

股股东

３３６

，

３８０

，

５０５ ３３６

，

３２５

，

１０５ ９９．９８４％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１６％ － ０．０００％

其中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１１

，

９００

，

３１２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４５％

；

反对

５５

，

４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

；

弃权

６０

，

５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９％

。

议案

２．８

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

，

５４８

，

７０９

，

３４６ １

，

５４８

，

５９３

，

４４６ ９９．９９３％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０４％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

，

２１２

，

３２８

，

８４１ １

，

２１２

，

２６８

，

３４１ ９９．９９５％ － ０．０００％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５％

与会

Ｂ

股股东

３３６

，

３８０

，

５０５ ３３６

，

３２５

，

１０５ ９９．９８４％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１６％ － ０．０００％

其中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１１

，

９００

，

３１２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４５％

；

反对

５５

，

４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

；

弃权

６０

，

５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９％

。

议案

２．９

转股价格的确定和修正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

，

５４８

，

７０９

，

３４６ １

，

５４８

，

５９３

，

４４６ ９９．９９３％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０４％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

，

２１２

，

３２８

，

８４１ １

，

２１２

，

２６８

，

３４１ ９９．９９５％ － ０．０００％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５％

与会

Ｂ

股股东

３３６

，

３８０

，

５０５ ３３６

，

３２５

，

１０５ ９９．９８４％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１６％ － ０．０００％

其中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１１

，

９００

，

３１２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４５％

；

反对

５５

，

４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

；

弃权

６０

，

５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９％

。

议案

２．１０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

，

５４８

，

７０９

，

３４６ １

，

５４８

，

５９３

，

４４６ ９９．９９３％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０４％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

，

２１２

，

３２８

，

８４１ １

，

２１２

，

２６８

，

３４１ ９９．９９５％ － ０．０００％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５％

与会

Ｂ

股股东

３３６

，

３８０

，

５０５ ３３６

，

３２５

，

１０５ ９９．９８４％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１６％ － ０．０００％

其中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１１

，

９００

，

３１２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４５％

；

反对

５５

，

４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

；

弃权

６０

，

５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９％

。

议案

２．１１

赎回条款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

，

５４８

，

７０９

，

３４６ １

，

５４８

，

５９３

，

４４６ ９９．９９３％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０４％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

，

２１２

，

３２８

，

８４１ １

，

２１２

，

２６８

，

３４１ ９９．９９５％ － ０．０００％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５％

与会

Ｂ

股股东

３３６

，

３８０

，

５０５ ３３６

，

３２５

，

１０５ ９９．９８４％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１６％ － ０．０００％

其中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１１

，

９００

，

３１２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４５％

；

反对

５５

，

４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

；

弃权

６０

，

５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９％

。

议案

２．１２

回售条款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

，

５４８

，

７０９

，

３４６ １

，

５４８

，

５９３

，

４４６ ９９．９９３％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０４％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

，

２１２

，

３２８

，

８４１ １

，

２１２

，

２６８

，

３４１ ９９．９９５％ － ０．０００％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５％

与会

Ｂ

股股东

３３６

，

３８０

，

５０５ ３３６

，

３２５

，

１０５ ９９．９８４％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１６％ － ０．０００％

其中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１１

，

９００

，

３１２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４５％

；

反对

５５

，

４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

；

弃权

６０

，

５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９％

。

议案

２．１３

转股后的股利分配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

，

５４８

，

７０９

，

３４６ １

，

５４８

，

５９３

，

４４６ ９９．９９３％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０４％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

，

２１２

，

３２８

，

８４１ １

，

２１２

，

２６８

，

３４１ ９９．９９５％ － ０．０００％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５％

与会

Ｂ

股股东

３３６

，

３８０

，

５０５ ３３６

，

３２５

，

１０５ ９９．９８４％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１６％ － ０．０００％

其中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１１

，

９００

，

３１２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４５％

；

反对

５５

，

４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

；

弃权

６０

，

５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９％

。

议案

２．１４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

，

５４８

，

７０９

，

３４６ １

，

５４８

，

５９３

，

４４６ ９９．９９３％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０４％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

，

２１２

，

３２８

，

８４１ １

，

２１２

，

２６８

，

３４１ ９９．９９５％ － ０．０００％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５％

与会

Ｂ

股股东

３３６

，

３８０

，

５０５ ３３６

，

３２５

，

１０５ ９９．９８４％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１６％ － ０．０００％

其中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１１

，

９００

，

３１２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４５％

；

反对

５５

，

４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

；

弃权

６０

，

５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９％

。

议案

２．１５

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

，

５４８

，

７０９

，

３４６ １

，

５４８

，

５９３

，

４４６ ９９．９９３％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０４％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

，

２１２

，

３２８

，

８４１ １

，

２１２

，

２６８

，

３４１ ９９．９９５％ － ０．０００％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５％

与会

Ｂ

股股东

３３６

，

３８０

，

５０５ ３３６

，

３２５

，

１０５ ９９．９８４％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１６％ － ０．０００％

其中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１１

，

９００

，

３１２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４５％

；

反对

５５

，

４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

；

弃权

６０

，

５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９％

。

议案

２．１６

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

，

５４８

，

７０９

，

３４６ １

，

５４８

，

５９３

，

４４６ ９９．９９３％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０４％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

，

２１２

，

３２８

，

８４１ １

，

２１２

，

２６８

，

３４１ ９９．９９５％ － ０．０００％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５％

与会

Ｂ

股股东

３３６

，

３８０

，

５０５ ３３６

，

３２５

，

１０５ ９９．９８４％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１６％ － ０．０００％

其中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１１

，

９００

，

３１２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４５％

；

反对

５５

，

４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

；

弃权

６０

，

５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９％

。

议案

２．１７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

，

５４８

，

７０９

，

３４６ １

，

５４８

，

６４８

，

８４６ ９９．９９６％ － ０．０００％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

，

２１２

，

３２８

，

８４１ １

，

２１２

，

２６８

，

３４１ ９９．９９５％ － ０．０００％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５％

与会

Ｂ

股股东

３３６

，

３８０

，

５０５ ３３６

，

３８０

，

５０５ １０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其中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１１

，

９５５

，

７１２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７１％

；

反对

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６０

，

５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９％

。

议案

２．１８

担保事项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

，

５４８

，

７０９

，

３４６ １

，

５４８

，

５９３

，

４４６ ９９．９９３％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０４％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

，

２１２

，

３２８

，

８４１ １

，

２１２

，

２６８

，

３４１ ９９．９９５％ － ０．０００％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５％

与会

Ｂ

股股东

３３６

，

３８０

，

５０５ ３３６

，

３２５

，

１０５ ９９．９８４％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１６％ － ０．０００％

其中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１１

，

９００

，

３１２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４５％

；

反对

５５

，

４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

；

弃权

６０

，

５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９％

。

议案

２．１９

募集资金存放账户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

，

５４８

，

７０９

，

３４６ １

，

５４８

，

６４８

，

８４６ ９９．９９６％ － ０．０００％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

，

２１２

，

３２８

，

８４１ １

，

２１２

，

２６８

，

３４１ ９９．９９５％ － ０．０００％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５％

与会

Ｂ

股股东

３３６

，

３８０

，

５０５ ３３６

，

３８０

，

５０５ １０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其中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１１

，

９５５

，

７１２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７１％

；

反对

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６０

，

５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９％

。

议案

２．２０

本次发行可转债方案的有效期限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

，

５４８

，

７０９

，

３４６ １

，

５４８

，

５９３

，

４４６ ９９．９９３％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０４％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

，

２１２

，

３２８

，

８４１ １

，

２１２

，

２６８

，

３４１ ９９．９９５％ － ０．０００％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５％

与会

Ｂ

股股东

３３６

，

３８０

，

５０５ ３３６

，

３２５

，

１０５ ９９．９８４％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１６％ － ０．０００％

其中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

票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１１

，

９００

，

３１２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５％

；

反对

５５

，

４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

；

弃

权

６０

，

５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９％

。

议案

３

、

关于

《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

券预案

》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

，

５４８

，

７０９

，

３４６ １

，

５４８

，

５９３

，

４４６ ９９．９９３％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０４％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

，

２１２

，

３２８

，

８４１ １

，

２１２

，

２６８

，

３４１ ９９．９９５％ － ０．０００％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５％

与会

Ｂ

股股东

３３６

，

３８０

，

５０５ ３３６

，

３２５

，

１０５ ９９．９８４％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１６％ － ０．０００％

其中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１１

，

９００

，

３１２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４５％

；

反对

５５

，

４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

；

弃权

６０

，

５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９％

。

议案

４

、

关于

《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

，

５４８

，

７０９

，

３４６ １

，

５４８

，

６４８

，

８４６ ９９．９９６％ － ０．０００％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

，

２１２

，

３２８

，

８４１ １

，

２１２

，

２６８

，

３４１ ９９．９９５％ － ０．０００％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５％

与会

Ｂ

股股东

３３６

，

３８０

，

５０５ ３３６

，

３８０

，

５０５ １０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其中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１１

，

９５５

，

７１２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７１％

；

反对

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６０

，

５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９％

。

议案

５

、

关于

《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

，

５４８

，

７０９

，

３４６ １

，

５４８

，

６４８

，

８４６ ９９．９９６％ － ０．０００％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

，

２１２

，

３２８

，

８４１ １

，

２１２

，

２６８

，

３４１ ９９．９９５％ － ０．０００％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５％

与会

Ｂ

股股东

３３６

，

３８０

，

５０５ ３３６

，

３８０

，

５０５ １０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其中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１１

，

９５５

，

７１２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７１％

；

反对

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６０

，

５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９％

。

议案

６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相关事宜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

，

５４８

，

７０９

，

３４６ １

，

５４８

，

５９３

，

４４６ ９９．９９３％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０４％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

，

２１２

，

３２８

，

８４１ １

，

２１２

，

２６８

，

３４１ ９９．９９５％ － ０．０００％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５％

与会

Ｂ

股股东

３３６

，

３８０

，

５０５ ３３６

，

３２５

，

１０５ ９９．９８４％ ５５

，

４００ ０．０１６％ － ０．０００％

其中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１１

，

９００

，

３１２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４５％

；

反对

５５

，

４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

；

弃权

６０

，

５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９％

。

议案

７

、

关于修订

《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

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

，

５４８

，

７０９

，

３４６ １

，

５４８

，

５７１

，

８２５ ９９．９９１％ ７２

，

５００ ０．００５％ ６５

，

０２１ ０．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

，

２１２

，

３２８

，

８４１ １

，

２１２

，

２６３

，

８２０ ９９．９９５％ － ０．０００％ ６５

，

０２１ ０．００５％

与会

Ｂ

股股东

３３６

，

３８０

，

５０５ ３３６

，

３０８

，

００５ ９９．９７８％ ７２

，

５００ ０．０２２％ － ０．０００％

其中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１１

，

８７８

，

６９１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３５％

；

反对

７２

，

５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４％

；

弃权

６５

，

０２１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１％

。

议案

８

、

关于为招商局产业园区

（

青岛

）

发展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

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２１２

，

０１６

，

２１２ ２１１

，

９５５

，

７１２ ９９．９７１％ － ０．０００％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２９％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７２

，

１９９

，

８６６ １７２

，

１３９

，

３６６ ９９．９６５％ － ０．０００％ ６０

，

５００ ０．０３５％

与会

Ｂ

股股东

３９

，

８１６

，

３４６ ３９

，

８１６

，

３４６ １０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其中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１１

，

９５５

，

７１２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７１％

；

反对

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６０

，

５００

股

，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９％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炯律师

、

张森林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

会

，

并出具了

《

法律意见书

》，

其结论性意见如下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

也符合现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出席或列席会议人

员资格

、

召集人资格合法

、

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

，

会议形成

的

《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合

法

、

有效

。

《

法律意见书

》

全文随本公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特此公告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三日


